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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文件 
 

郑师院行〔2018〕68号 

 

 

 

郑州师范学院 

关于印发《郑州师范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郑州师范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郑州师范学院 

                             2018 年 5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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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 

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设立出版基金的宗旨：通过资助优秀学术著作的出

版，进一步调动我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产出更多有社会影响力

的学术精品，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全面提升我校的学术地位。 

第二条 出版基金资助的对象：本基金资助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学术著作出版，且第一作者必须为我校教师。 

第二章 基金的来源、使用与管理 

第三条 学校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作为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第四条 出版基金专款专用。根据著作学术价值和出版社等

因素确定资助额度。国家级出版社每部著作的资助额不超过 4万

元。 

第五条 出版基金由科研处管理。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出版

项目的申请、初评和终审；负责资助经费的划拨；监督、检查资

助项目的执行情况等。校学术委员会负责拟出版学术著作的终

审。 

第三章 基金的申请及评审  

第六条 申请评审时间。每年上半年申报评审。 

第七条 出版基金的申请。凡我校在编在岗教师、科研人员

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著作字数在 15 万字以上，且有在权威期

刊或核心期刊发表 1 篇与著作研究方向一致的前期研究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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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申请。申请者填写《郑州师范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

请表》；二级学院（教学部、中心）签署初步意见，与申请资助

的完整书稿报科研处；科研处进行资格审查。 

第八条 出版基金的评审。学校组织专家对申请出版基金的

著作进行评审。 

第四章 基金资助著作的出版 

第九条 对获得出版资助的著作，科研处正式通知作者。作

者在同出版社正式签定出版合同后，到科研处办理拨款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获基金资助的作者必须在著作出版后，提交 10 本著

作给科研处和图书馆存档。 

第十一条 作者应对其著作中使用的资料、研究成果和观点

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申请资助出版的著作中，如发现确有

抄袭、剽窃等有违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从确认时间起，作者在

5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本基金；并追回所获资助金额，取消利用此

著作获得的一切利益和荣誉。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郑州师范学院优秀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郑师院行〔2015〕62 号)同时废

止。学校此前发布的有关规章、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郑州师范学院提供出版基金的出版社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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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郑州师范学院提供出版基金的出版社名录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

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国家级

出版社目录》，结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价标准，根据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名录： 

1.科学出版社 

2.商务印书馆 

3.高等教育出版社 

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人民文学出版社 

7.中央文献出版社 

8.人民美术出版社 

9.人民音乐出版社 

10．中国农业出版社 

11．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含科学普及出版社） 

12．中华书局 

13．人民出版社 

14．人民教育出版社 

15．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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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7．人民体育出版社 

18．法律出版社 

19．中国经济出版社 

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上海古籍出版社 

22．文物出版社 

23. 教育科学出版社 

2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6.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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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校内各单位 
                                                            

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年 5月 9日印发 
                                               


